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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通則





1.	與本章有關的法律條文載於按照《公安(修訂)條例》(1997年第119號)修訂的《公安條例》(第245章)，以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和《噪音管制條例》(第400章)。





2.	選管會提醒候選人，某些公眾人士會認為揚聲器發出的聲響或噪音令人煩厭，對他們造成滋擾。在使用揚聲器時，候選人應特別留意揚聲器對在醫院、老人院、幼稚園、幼兒院、學校及住宅的人士可能帶來的滋擾。如果候選人或其支持者對選民帶來噪音滋擾，這會影響選民決定投選那位候選人。








第二部分︰使用揚聲器





3.	由一九九五年七月開始，警務處處長停止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228章)第4(29)條的規定簽發使用揚聲器的許可證。因此，候選人無須申請上述許可證。然而，凡在選舉會議或遊行中使用任何揚聲器材，候選人仍須遵照法例規定以及警務處處長所施加的規定(詳見第七章)。





4.	雖然現時使用揚聲器無須許可證，任何人士在使用揚聲器時應確保其使用的揚聲器不會對其他人士造成滋擾。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400章)第5(1)(b)條，任何時間在任何住宅樓宇或公眾地方因使用揚聲器，包括加裝在車輛的揚聲器而帶來滋擾，即屬違法。





5.	警方如接獲任何有關揚聲器聲量的投訴，使用者必須依照警務人員的指示將聲量調低。如使用者不遵從該警務人員的口頭警告或指示，可被檢控。





6.	所有用於拉票活動以及與拉票活動有關的車輛必須符合《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的條文和規例的規定。此外，這類車輛的司機有責任依從由穿制服的警務人員及交通督導員發出的一切指令。同時，所有車輛的司機必須嚴格遵守《道路交通條例》一切有關停車和泊車的規例。故意慢駛可構成 �不小心駕駛� 罪名，因為故意慢駛可視為駕車時 �未有合理顧及其他使用該道路的人� 。車輛加裝的設備必須符合《道路交通條例》的《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不得妨礙車輛安全操作。





7.	把任何車輛改裝為花車以供展覽或拉票用途，事前必須獲得運輸署署長批准。為花車設計申請批准的程序載於本章附錄。





8.	候選人必須注意，在每一個投票站外的某範圍將被宣布為“禁止拉票區”。任何人士不得於禁止拉票區內使用揚聲器，亦不可以於禁止拉票區附近地方使用揚聲器而致發出的聲浪在禁止拉票區內也可聽到。候選人及其支持者亦不可在禁止拉票區內向任何人傳達呼籲的訊息，更不可叫喊該等訊息。〔請參閱第十一章：投票站外拉票活動的禁制。〕








第三部分︰制裁





9.	若選舉管理委員會獲悉任何候選人違反本章所列的指引，除了知會有關當局，以便採取行動外，亦可發表公開聲明提出公開譴責，並公布有關候選人的姓名。除被公開譴責外，有關候選人亦須負起在禁止拉票區內因違法引致的刑事責任。候選人應知會其所屬的政治團體或組織，為候選人籌辦競選活動時，應注意此章指引。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第十章附錄


為花車設計申請批准的程序





1.	為巡遊或慶祝巡遊中使用的任何花車設計的申請，須以書面提出，並清楚列明下列詳情：


(	申請人姓名


(	申請人地址


(	聯絡電話及傳真號碼


(	將用作花車的車輛的廠名、型號和登記號碼或車輛識別號碼(如屬全新車輛)


2.	申請須附上由認可電機或機械工程師認證的圖則一式三份，最少A3紙大小，顯示下列詳情：


(	花車裝飾及車輛外形，包括側面、平面及前後面圖，顯示所有主要的大小尺寸(建議及原來的尺寸)


(	駕駛室的出入口


(	能令司機觀察花車兩側的倒後鏡位置


(	任何內燃機廢氣出口的位置


(	任何輔助電器設備的位置


(	與花車上乘客通話的設備


(	花車上乘客位置及乘客支持物(座位、扶手等)位置


(	不需仔細的繪圖


3.	所有申請必須在有關活動舉行前最少一個月向下列人士提出：


香港告士打道7號�人民入境事務大樓3402室�運輸署車輛檢驗部工程師(車輛檢驗)�(聯絡電話：2829 5467　　傳真：2802 7533)


4.	如申請獲原則上批准(視乎車輛檢驗結果而定)，申請人會在運輸署收到申請後十四日內獲得通知，同時亦會獲得車輛檢驗的其他細節的通知。


5.	如果設計不獲接納，申請人須在通知日期後一個星期內，把修改過的圖則再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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